
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社會局、法規委員會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老人與身心障礙者搭乘公車及

捷運補助辦法」乙案，擬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配合本市交通票證整合政策，本市自九十二

年六月起受理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並於九十

二年六月六日以府社四字第０九二０二五一一

五００號函頒「臺北市優待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搭乘臺北市聯營公車暨臺北大眾捷運系統實施

要點」，自九十二年八月起開始使用敬老、愛心

悠遊卡，提供本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乘車補

助。另鑑於悠遊卡實施後，作業模式已多次進

行調整，原訂實施要點規範內容已不符實際需

求，除補助對象資格定義需依設籍條件不同予

以擴充外，並應將部分現行作業規定納入。且

補助業務涉及民眾權利及義務，原相關規定之

法規位階僅屬行政規則，為保障民眾權益，實

宜另以自治規則定之。復考量有關作業程序部

分內容需具備調整之機動性，則擬另以行政規

則定之，遂將原實施要點條文內容進行大幅調



整，擬具「臺北市老人與身心障礙者搭乘公車

及捷運補助辦法」草案，全文共十六條。 

二、本辦法訂定草案內容臚列如下： 

(一)法規名稱：臺北市老人與身心障礙者搭乘公

車及捷運補助辦法。 

(二)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三)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及委任機關。 

(四)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名詞定義。 

(五)第四條明定補助對象條件及補助標準。 

(六)第五條明定申請應備文件及依類別核發之

票卡名稱。 

(七)第六條明定收回票卡及停止補助期間。 

(八)第七條明定替代卡發放對象及原則。 

(九)第八條明定製卡費之付費原則。 

(十)第九條明定申請補發製卡應備文件。 

(十一)第十條明定悠遊卡記名特性需親自持用。 

(十二)第十一條明定停止使用票卡之事由。 

(十三)第十二條明定票卡退卡之相關規定。 

(十四)第十三條明定票卡之有效期及展期作業。 

(十五)第十四條明定票卡掛失及其效果。 



(十六)第十五條明定權責分工、申請及使用須知

等訂定依據。 

(十七)第十六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三、本案業經法規委員會九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第

三九九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條文訂定草案與法案影響評估報

告各乙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依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函送行政院備

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